
郑州智能科技职业学院

要害部位安全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要害部位后勤工作，保障学校财产、师

生人身安全和学校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结合学校实际，特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学校要害部位后勤工作，是学校安全后勤工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遵照“预防为主，确保重点”的方针，

坚持专门工作同群众路线相结合，“谁主管，谁负责”的原

则。各要害部位日常的安全管理工作由所属部门负责。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的学校要害部位包括：

(1) 学校档案室

(2) 实训室

(3) 财务室

(4) 其他学校认为应该划定的要害部位

第四条 要害部位的审定程序为：由单位提出申请，并

填写“要害部位审定表”，按后勤工作管辖分工。

第五条 要害部位的工作人员必须由政治可靠和业务素

质、技术水平较高的人员担任，先考察并征得学院后勤保卫

处同意后任用。

第六条 下列人员不得在要害部位工作：

(1)反对党和国家现行方针政策的；

(2)被判处徒刑缓刑的、管制或剥夺政治权力以及监外

执行、假释、劳动教养所外执行的；



(3)刑满释放或解除管制，解除劳动教养后表现不好的；

(4)公安后勤部门掌握有重大犯罪活动嫌疑的；

(5)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工作纪律，屡教不改的；

(6)其他不适宜在要害部位工作的。

第七条 要害部位必须建立健全后勤工作岗位责任制和

其他安全后勤制度，安全后勤工作要责任到人，要建立后勤

工作档案。

第八条 要害部位应结合工作实际和有关要害部位管理

的要求安排夜间值班人员，要安装技术防范设施和物防设施，

并保持完好。

第九条 上级公安机关和学院后勤保卫处对要害部位建

立定期的检查制度，发现要害部位有重大安全隐患应及时提

出，并提出整改意见，必要时可发出“隐患通知书”限期整

改。

第十条 对执行本规定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在学

校每年评选治保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时予以表彰或奖励。

第十一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部门负责人和直接责任者，

视情节轻重由主管部门分别给予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

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二条 本规定由学院后勤保卫处负责监督实施。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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